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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赤峰市
2023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赤峰市2023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并于2024年1月上旬将工作情况报送市发展改革委。

       2023年3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赤峰市2023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
一、努力构建特色现代产业体系
1.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年度任务，实施大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开展“赤峰市中药材节水灌溉试验研究”，启动实施本地区中药材生长灌溉用水定额的研究工作，争取2025年前制定完成。（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2.推动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高标准农田建设，2023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680万亩。（牵头单位：市农牧局）
3.加快设施农牧业建设，2023年力争新建和改造设施农业面积10万亩以上。加强畜牧业养殖设施建设，创建肉牛标准化示范场64个、肉羊标准化示范场95个，推动牛羊肉产量分别达到14万吨、12.4万吨。（牵头单位：市农牧局）
4.积极推进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和节粮减损健康消费提升行动，力争新建成品粮（油）库1座，改造成品粮（油）库1座。组织粮食企业参加“内蒙古好粮油”品牌遴选。（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5.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出台《赤峰市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建设2个国家级、1个自治区级制种大县，全市良种繁育基地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提升9个“看禾选种”平台建设水平，打造1个自治区重点作物区域平台，加强5个国家级、2个自治区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建设。（牵头单位：市农牧局）

    6.实施“增牛优羊”战略，出台《赤峰市肉牛生产高质高效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7年）》《赤峰市肉羊生产高质高效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7年）》。加强肉牛种源基地建设，加快推进昭乌达肉牛新品种培育工作。到2023年底完成人工饲草种植面积288万亩。支持敖汉旗申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新推荐申报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家以上，主要农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75%。（牵头单位：市农牧局）
    7.强化品牌建设，开展自治区主席质量奖争创主体培育工作，力争2023年新增“自治区主席质量奖”获奖企业1个。支持企业争创“蒙”字标认证，力争2023年底新增“蒙”字标认证企业2个。（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8.加快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加大农畜产品初加工、半成品加工车间建设力度，建成一批以预制菜、净菜加工为代表的餐饮食材加工中央厨房，抓好赤峰华源饮品物流基地项目、华颂农业科技12万吨马铃薯综合加工项目、赤峰东黎羊绒年产100万件羊绒衫10万米高端羊绒面料等重点项目，进一步提升农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力争到2023年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产值达200亿元。（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9.贯彻落实“奶九条”，出台《赤峰市2023年奶业振兴行动方案》，加快建设优质奶源基地、饲草料生产基地，延长奶业产业链。2023年全市奶牛存栏达到40万头，牛奶产量达到80万吨，生鲜乳产值达到32亿元。（牵头单位：市农牧局）
10.组织开展国标、行标、地标的征集研制，2023年征集立项及发布实施优质特色农畜产品生产技术地方标准10项以上，制定并发布实施团体标准3项以上。（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11.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和我市《“十四五”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规划》，2023年市本级计划安排衔接资金2.71亿元。（牵头单位：市乡村振兴局）
12.推进巴林左旗红岭铅锌多金属资源、林西水头萤石矿、林西曹家屯铜钼多金属资源整合工作。推动克什克腾旗维拉斯托锂矿转采手续办理及开发建设。（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13.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新建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标准，将不符合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的矿山从绿色矿山名录中移出，督促现有的绿色矿山按照千分制标准改造升级。（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14.推动冶金产业提档升级，集中打造中国北方铜产业生产加工基地，推动金通铜业二期20万吨电解铜+10万吨阳极铜项目，正威电子50万吨高端连铸连轧低氧光亮铜杆铜线、3万吨铜箔项目尽快落地开工。支持企业扩产扩能，加快推动白音诺尔矿业5000吨采选扩建、中益资源利用公司次氧化锌综合回收利用项目建设。力促赤峰铝产业实现零的突破，重点推进启辉铝业650万吨氧化铝项目第一条生产线投产。加快实施金帆再生资源年处理52万吨废旧蓄电池及含铅废物综合利用项目。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全力推进年产3600吨高性能钨钼棒丝材及制品项目、大道锂电综合利用锂云母年产4万吨电池级碳酸锂生产线项目建设。（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15.抓好煤电机组“三改联动”，推进大板电厂、赤峰热电厂、新城热电厂、京能煤矸石电厂、经开电厂等火电灵活性改造消纳新能源项目建设，力争2023年新增调节能力67.6万千瓦目标。（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16.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快推进林西县储能电站等项目建设，提高辅助电网调峰能力，统筹电力供需平衡、电力系统安全和调节能力建设需求。（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17.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进建设巴林－奈曼－阜新电力送出工程，加快建设新能源保障性并网系列工程。（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18.加快新能源项目建设，推动2022及2023年度已获得自治区批准实施的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风光制氢一体化、火电灵活性改造消纳新能源等项目建设，力争全年新增新能源投资超过100亿元。（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19.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制定出台《赤峰市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行动方案》。（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20.编制完成《赤峰市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方案》，积极争取列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21.持续推动商业街区提质扩容，加快红山区新华步行街改造提升进程，打造集餐饮、购物、旅游、休闲为一体的地标式特色商业街区。在翁牛特旗、红山区、元宝山区、松山区分别打造1个高品质特色商业街区。（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22.加快补齐商贸物流短板，新改建物流园区仓储库不少于10万平方米，推进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项目建设，确保实现物流配送48小时内到达村点、牧区。推广克旗巴特今生电商物流体系运营模式。（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23.推动中心城区专业市场群建设，重点推进大东北酒店用品市场、天丰商贸城二期项目建设和千禧、大福、蒙东农机等市场退城入园进度。（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24.积极推动电子商务发展，重点加大红山电商基地培育，年内引进直播电商平台、机构入驻基地不少于15家。（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25.进一步提升赤峰保税物流中心功能，加快申建赤峰综合保税区和航空货运口岸开放，鼓励企业在俄蒙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海外仓。争取加密中欧班列“赤峰号”开行频次，持续加强中欧班列货源组织，推动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2023年实现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0%左右。（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26.推进赤峰旅游“一线一环一带”建设，2023年重点实施文旅项目88个，年内完成投资57亿元。加快赤峰市图书馆、美术馆、赤峰大剧院以及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城市惠民书吧和文化礼堂等建设进度。（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
27.加快文旅品牌创建，指导辽上京博物馆、赛罕乌拉旅游区、红酒庄园景区创建4A级旅游景区，大光顶子旅游区、林西博物馆、赤峰博物馆南馆创建3A级旅游景区，马鞍山景区、亚太森林组织多功能体验基地创建2A级旅游景区。推进巴林右旗格斯尔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和阿鲁科尔沁旗蒙古族游牧文化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
28.打造文旅产业发展标杆，推动克什克腾旗、喀喇沁旗、宁城县、松山区创建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工程，推动喀喇沁旗创建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巴林左旗文化产业园区申报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红山区商业步行街创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举办第四届文化和旅游商品大赛，搭建全市文化旅游商品体系建设平台。（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
29.增加优质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继续举办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红山文化旅游节、乡村旅游文化节、达里湖冬捕旅游季、草原摇滚音乐节、喀喇沁旗美林谷冰雪嘉年华等活动，筹备赤峰旅游那达慕。持续打磨提升《诺恩吉雅》《英雄铁蹄马》《顶碗舞》等大型文旅融合演艺，鼓励支持文旅演艺、文创、非遗、租赁经济“进景区”。（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
30.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积极打造锡伯河沿线百公里乡村振兴产业带以及喀喇沁旗马鞍山村、松山区大乌良苏村等10个乡村旅游精品村，力争新增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自治区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7个，自治区星级乡村（牧区）旅游接待户5家。（牵头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   
    31.抓好标准化试点建设，开展国家、自治区、市三级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推动县级政府开展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2023年建设各级各类标准化试点3个以上。（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32.积极开展国家企业标准“领跑者”活动，指导企业争取2023年自治区对标达标标杆示范单位。（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二、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33.抓好调度总结，协调产业集群产业链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进一步完善产业集群产业链行动计划、健全产业集群全景图和产业链“两图两表两库”，明确产业集群产业链重点事项、重点项目清单和要素保障要求清单。（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34.争取内蒙古能源阿鲁科尔沁旗100万千瓦风储基地和内蒙古赤峰100万千瓦荒漠风光储基地获得国家批复，力争2023年内开工建设。加快推动内蒙古芝瑞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进度，积极争取宁城县11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和巴林左旗120万千瓦琥珀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纳入国家抽水蓄能重点实施项目清单。（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35.加大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2023年赤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现“七通一平”，其他工业开发区达到“五通一平”。紧盯宁城县污水处理厂改造工程，力争2023年6月底前完工。（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36.全力提升园区亩均产值，2023年工业园区亩均产值较2020年提升30%，对亩均效益排名靠前者进行奖励。（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37.全力争取赤峰高新区晋升国家级高新区，继续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双倍增”行动。到2023年底，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13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140家以上。（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三、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38.加快推进新型化工产业发展，高质量发展新型煤化工，全力推动克旗大唐煤制天然气Ⅱ系列完善项目、赤峰中骥新能源一期年产液氨16.2万吨、LNG11.5万吨焦炉煤气综合利用项目建成投产，重点抓好大地云天硫钛磷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国电化工重组30万吨液氨项目等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氟化工，重点推动明岳高端含氟新材料产业园、林西天一公司2万吨二氟乙烷及9000吨乙炔生产线重组项目投产达效，力促高新区川联矿物质饲料40万吨饲料级磷酸盐、广钢气体工业气体和氟基电子特气研发生产示范基地、元宝山三方农业年产8万吨高效硫酸钾、左旗鹏峰化工三期年产5万吨无水氟化氢、氟满鑫14万吨氟系列产品及中间体等一批项目落地。高质量发展生物化工和精细化工，抓好瑞阳化工年产2万吨三羟甲基丙烷项目建设，推进中星电子高纯砷项目、利安隆年产11800吨光稳定剂系列产品、墨池化工年产1000吨噻吩、久日新材料年产9250吨系列光引发剂及中间体、嘉孚化工医药中间体等重点项目加快实施，争取尽早达产达效。（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39.引导医药企业做大做强，重点推进赤峰制药生物发酵类特色原料药节能降碳和绿色转型升级改造等项目建成投产,重点实施万泽仿制药阿司匹林肠溶片产业化等20个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研究等项目。引导天奇药业、颈复康药业等龙头企业扩能升级，突出抓好祈蒙药业蒙药配方颗粒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计划项目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开工建设。力争到2023年，医药产业产值达30亿元。（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40.持续推进5G在各领域应用。持续推动5G网络建设，年内新建5G基站800座；开展工业企业数字化发展评估诊断工作，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力争到年底工业企业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到50%，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0%，5G在工业领域应用实现突破。（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41.持续推进企业登云行动，助力企业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年内新增登云企业300户。（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42.深入开展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新上重点领域项目能耗水平达到国家标杆水平。按照自治区要求推进钢铁、焦化、建材、有色金属、石化化工等行业重点企业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43.积极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持续推动工业节能技改工作，指导企业开展绿色低碳升级改造，2023年计划实施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50个。（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44.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建立绿色制造示范培育名单库，开展绿色制造示范创建工作，2023年力争创建自治区级以上绿色制造示范单位5家。（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45.按照自治区要求编制《赤峰市用能预算管理实施方案（2023年版）》，严格执行能耗强度标杆值政策，合理保障优质项目用能需求。（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产业

46.推动农牧业绿色发展，持续实施全域农膜回收行动，全市地膜当季回收率达到83%以上。抓好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推动项目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0%。持续加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优质农畜产品认证（登记），新认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年产量增幅达到6%以上，推动117个生产主体落实承诺达标合格证。（牵头单位：市农牧局） 
47.研究制定《赤峰市2023年节约集约工作要点》，确保全市节约集约工作有序开展，如期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48.开展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推动赤峰承接产业转移开发区、赤峰冶金化工开发区巴林右旗产业园、赤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松山产业园、东山产业园和红山产业园（文钟片区）5个区块完成循环化改造实施方案修编工作，并上报自治区评审。（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49.加快推进节水型工业园区和节水型企业创建工作，2023年计划创建市级以上节水型企业8家。严格农业用水管控考核监督，加强节约用水宣传。（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50.深入推进西辽河流域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完成钢铁、化工、建材等工业和服务业单位用水定额对标达标行动，完成巴林右旗和翁牛特旗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推进再生水利用，全市2023年再生水利用量不低于5000万立方米。（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51.推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城镇规划区域内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到2023年底竣工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竣工面积比例达到70%，星级绿色建筑占城镇新建建筑比例达到20%，绿色建材推广应用面积力争达到60万平。（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五、不断强化服务保障措施

52.持续开展事项梳理和流程优化，大幅压缩办理时限，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即办件比率60%，压缩承诺办理时限比率85%，减少办理环节，提高审批效率。（牵头单位：市政务服务局）
    53.全面提升“一网通办”能力，推动更多涉企事项网上一站式办理。完善政务服务移动端服务，推进更多简易高频事项“掌上办”。（牵头单位：市政务服务局）
    54.加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加强评审专家动态管理，落实监督惩戒措施。推动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探索实行“评定分离”。规范社会代理机构监管，建立“红黑名单”制度，开展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牵头单位：市政务服务局）
    55.深入推进重点项目审批代办帮办服务，聚焦2023年新建重点项目审批，在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开展集中审批月活动。（牵头单位：市政务服务局）
56.持续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以及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交通物流、科技创新、设备更新改造等专项再贷款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落地见效，撬动信贷资源支持产业优化升级。（牵头单位：人行赤峰市中心支行）
    57.开展产业链供应链金融综合服务行动，探索建立产业链金融辅导机制，通过签发商业汇票、供应链票据，开展供应链应收账款、存货、仓单和订单、衍生产品等特色融资，促进上下游企业协作配套和融资畅通发展。（牵头单位：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58.全力推进天润鑫能、格林特等重点企业上市进程，着力推动家育种业、富龙热力、嘉宝仕、绿城物业等企业到内蒙古股权交易中心“天骏板”挂牌孵化；认真落实上市奖补政策，激发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的积极性。（牵头单位：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59.加快建设创新平台载体，依托“中科赤峰产业创新研究院”“上海交大内蒙古研究院（赤峰）区域协同创新中心”，举办概念验证大赛1次，引进或打造垂直领域产业加速器1家，成立市级工业医院1家，引入高端技术或管理人才不少于30人。加快推动赤峰市产业创新研究院建设，有计划地布局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到2023年底新增市级及以上创新平台达到15家以上。（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60.落实自治区“科技兴蒙”30条，推进科技创新奖补项目“免申即享”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61.持续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大力开展科技“三服务”行动，组织征集科技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62.持续加大科技资金投入，健全财政研发投入刚性增长机制，强化全社会研发投入统计工作，加强R&D归集统计培训，强化“云科税通”平台使用。（牵头单位：市科技局）
63.2023-2025年持续推进赤峰市国有企业在线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牵头单位：市国资委） 
    64.推动市属国有企业积极参与新能源项目开发，完成市本级国有新能源公司组建。国资集团牵头设立赤峰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40亿元，2023年到位基金10亿元。2023年落地新能源合作项目4个以上，新能源装机规模新增150万千瓦以上。（牵头单位：市国资委）
    65.引进战略投资者和社会资本，力争2023年市属国有企业在新能源开发、工程建设、市政管网建设、公路交通建设等领域落地混改项目达到15个以上。（牵头单位：市国资委）
66.落实煤炭保供任务，加快元宝山露天煤矿改河工程进度，力争尽快实现达产。全力推动西露天煤矿技改项目尽早投入生产运营和古山镇第一煤矿尽快恢复启动，有效释放煤炭产能。（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67.积极争取符合条件的项目能耗由国家或自治区进行单列，保障重大项目用能需求。（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68.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对纳入国家重大项目清单的所有项目（含批次和单独选址项目）和纳入自治区重大项目清单的单独选址项目全部保障用地指标。推动增减挂钩项目实施，确保2023年全市完成增减挂钩项目建设1941亩。拓展增减挂钩指标交易路径，大力推动指标跨省跨盟市交易。推行“区域评估+标准地”模式，确保2023年底前“标准地”在新增工业用地出让中占比达到30%。（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69.全力推进批而未供、闲置土地大起底，2023年完成消化处置批而未供土地1.49万亩、闲置土地0.14万亩。（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
    70.探索制定规范的交易规则、制度、协议和用水权价格形成机制，推动用水权交易在市公共资源中心进行交易。（牵头单位：市水利局）
    71.组织开展2022年度碳排放报告核算、核查复查工作。开展电力行业重点控排单位“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72.建立“小升规”企业培育库，协助企业升规入统，到年底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0户以上。（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73.做好优质中小企业申报认定工作，2023年计划培育6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创新型中小企业。（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74.持续推动“助保贷”融资服务，2023年新增“助保金”贷款3亿元。（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75.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推动富龙集团实施赤峰市中心城区周边村庄社区煤改电供暖项目，2023年选取试点村庄社区实施煤改电清洁取暖改造，2025年底前完成中心城区周边现有100万平方米煤改电供暖改造。（牵头单位：市国资委）    

76.开展新建重点项目前期手续集中攻坚，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专项工作指挥部，集中办理各项前期手续，力争3月底前市旗两级手续全部办结。建立重点项目三级责任体系清单，紧盯项目动态进展，及时解决项目建设堵点难点问题。强化项目跟踪调度力度，继续实行全市重点项目旬调度、旬通报制度，全面加快推进全市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77.加强全市高质量发展统计监测，修订完善《赤峰市高质量发展统计指标监测体系》，并定期开展全市高质量发展统计监测分析。（牵头单位：市统计局）
	  赤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二科
	  2023年3月20日印发


赤政办发〔2023〕15号








- 2 -
- 1 -

